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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兴科电子（东莞）有限公司原股东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说明的公告 

 

 

 

     一、基本情况 

兴科电子（东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科电子”）系于 2005 年 6 月 29

日成立，公司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1900776902415R 的营业执照，注

册资本 41,910 万元，属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经营范围：

生产和销售电子零配件、电器零配件、塑胶制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主要产品或提供的劳务：硅橡胶、塑胶及金属材质的电子、电器零配件产品。 

2017 年 6 月 9 日，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收购兴科电子（东莞）有限公司 100%股

权的议案》，2017 年 6 月 26 日，经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收购兴科电子（东莞）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

金受让温州润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林黎明合计持有的兴科电

子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二、本次交易业绩承诺及实现情况 

林黎明同意作为兴科电子利润承诺补偿责任人，并承诺兴科电子 2017年度、

2018 年度、2019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数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7,500万元，10,000万元和 13,000万元；三年的合计净利

润不低于 30,500 万元。林黎明所作的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业绩承

诺及实际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年度 承诺的净利润 实际实现数 完成率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性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年度  75,000,000.00  95,006,372.72 126.68% 

2018年度 100,000,000.00  -117,270,121.03 -117.27% 

2019年度 130,000,000.00 56,714,440.86 43.63% 

合计 305,000,000.00 34,450,692.55 11.30% 

兴科电子基于本次交易的 2018年度、2019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且 2017年、2018

年及 2019年合计实现的净利润数低于承诺的合计净利润数。 

三、兴科电子利润承诺未完成的原因 

2018年度、2019年度，兴科电子未达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如下： 

1、2018 年度，兴科电子计提 SINCO GROUP HOLDINGS PTE.LTD.的坏账准备

5,290.55万元、计提东莞市宇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坏账准备 2,693.36万元、

计提鑫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坏账准备 1,960.95 万元，以上坏账损失合计

9,944.86万元。 

2、2019年度，部分客户不再承担模具开发费用，导致兴科电子的模具收入

有所下降；同时，2019 年度兴科电子新项目同比增加，导致兴科电子模具开发

成本增加，影响利润。 

四、兴科电子拟采取的措施 

1、积极开发国内市场，增加主营业务内销比例。 

2、通过精益生产及自动化改造，提升生产效率，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市场

竞争力。 

3、加大研发投入，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提升产品市场占有率。  

五、其他说明 

1、根据《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与温州润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及林黎明关于兴科电子（东莞）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以下简称“《股

权收购协议》”）的约定，林黎明为兴科电子利润承诺补偿责任人，鉴于本次兴

科电子在利润承诺期间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数小于补偿责任人承诺的兴科电子同期净利润数，公司应在该年度的专项

审核意见披露之日起五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林黎明关于兴科电子在该年度实际

净利润数小于承诺净利润数的事实，并要求林黎明向金龙机电进行利润补偿，林



黎明应在接到公司补偿通知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完毕。林黎明应补偿金额情况具体

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年度 承诺的净利润 实际实现数 应补偿金额 

2017年度  75,000,000.00  95,006,372.72 0 

2018年度 100,000,000.00  -117,270,121.03 209,235,394.15 

2019年度 130,000,000.00 56,714,440.86 77,733,151.60 

合 计 305,000,000.00 34,450,692.55 286,968,545.75 

2、2019 年 4 月 24 日，公司披露《2018 年年度报告》，兴科电子基于本次

交易的 2018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且 2017 年及 2018 年合计实现的净利润数低

于承诺的合计净利润数。按照《股权收购协议》的约定，林黎明应向公司支付补

偿金额计人民币 209,235,394.15 元。由于林黎明未能按照《股权收购协议》的

约定向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公司于 2019 年 6 月就兴科电子业绩补偿事项向广

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目前该案已经移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处理，尚未开庭审理。 

公司原董事长金绍平对本次交易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中约定的林黎明补

偿义务、责任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若林黎明届时不能或不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补

偿义务、责任，金绍平在接到公司书面通知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全面履行林

黎明的补偿义务、责任，金绍平于 2017 年 06 月 27 日就上述担保事项签署《担

保函》。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向金绍平发送了业绩补偿通知，要求其在 15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全面履行林黎明的补偿义务、责任。金绍平至今未向本公司

支付兴科电子业绩补偿款，也未向公司作出有关兴科电子业绩补偿事项的说明。 

公司与林黎明就业绩补偿事项进行多次沟通，截至目前，双方未达成一致意

见。目前处于诉讼阶段，公司将根据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 2019年度未确认兴科电子业绩承诺收益。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兴科电子（东莞）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04 月 28日 

 

 


